
新北市政府105年度採購稽核缺失態樣

項次 稽核缺失態樣 法源依據

1
未達公告金額之採購指定廠牌，惟未註明「或同等品」之用

字。
政府採購法第6條

2
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開標、決標或驗收時，未檢送

相關文件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
政府採購法第12條

3

未將後續擴充金額計入採購金額；或辦理採購簽文僅敘及

「本採購案屬公告金額以上之勞務採購」，未明確敘明採購

金額。

施行細則第6條

4 未通知監辦單位派員監辦。 政府採購法第13條

5
兩採購案均為同類物品，該2案總採購金額新臺幣122萬

2,600元，且決標廠商為同一廠商，有分批辦理採購之嫌。
政府採購法第14條

6 押標金額度逾預算金額5%。
押標金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

法第9條

1
限制性招標之簽文未敘明採購案符合採購法第22條第1項何

款之情形。
施行細則第23條之1

2

公開招標採購之產品係獨家供應、製造，未有將技術授權或

讓與本國其他廠商之相關證明；或投標須知補充說明內容，

景點已指定遊樂園；或提供予廠商報價之估價單，住宿費內

容說明欄位已載明住宿飯店。

政府採購法第26條

3
投標須知之招標文件清單，未逐一填列其所有招標文件名稱

及頁數。
政府採購法第29條

4
招標公告未確實登載履約期限，僅敘述詳如契約書第○條規

定。

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第

7條

5

無監辦者，記錄未載明符合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

採購辦法第5條之特殊情形；或監辦人員完成監辦後，漏未

於紀錄簽名。

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

採購辦法第7條

6 保留決標之採購案，開標紀錄卻已載明底價金額。 政府採購法第34條

7
國外教育旅行之採購，廠商資格應具備綜合旅行業或甲種旅

行業，惟資格卻訂定「綜合旅行業或乙種旅行業以上」。
政府採購法第36條

8 機關訂定之廠商資格與履約能力無關。 政府採購法第37條

9

未於招標前成立公開評選委員會；或採購案核定成立採購評

選委員會簽文之說明敘述將於「招標前」成立及召開採購評

選委員會，但未見後續召開評選規定審查。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3條

10
評選會議出席之委員人數與機關原簽辦成立評選委員會文件

及招標公告人數不一致。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條

11

評選委員名單未另以密封方式為之；或機關簽辦評選委員係

以電子公文方式辦理，陳核過程中可能經由登記桌、收發人

員等，無法完全做到保密。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6條

12

召集人非評選委員，卻仍出席評選委員會；或副召集人於簽

文中敘明由委員互選產生，惟評選會議紀錄未見副召集人由

委員互選產生之程序；或評選委員會之召集人由機關首長指

派，惟評選會議紀錄記載之召集人非由指派人員擔任。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7條

13 成立評選委員會，卻未成立工作小組。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8條

一、準備階段

二、招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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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105年度採購稽核缺失態樣

項次 稽核缺失態樣 法源依據

14

工作小組未擬具初審意見；或工作小組之初審意見僅以口頭

向各委員報告；或初審意見書內未載明工作小組人員之姓

名、職稱、專長；或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未載明受評廠商於各

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且亦未載明受評

廠商於各項初審項目之差異性。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

15
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惟未提交委員

會處理，並列入會議紀錄。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

之1

16
委員之評分序位結果與其他位委員顯有不同，召集人並未提

交評選委員會議決。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

17

未於評選總表載明委員姓名、職業等事項；或評選總表未載

明受評廠商名稱，且總表上修改處未見修正人員簽名或蓋

章；或簽到簿共7位委員出席評選會議，惟評選總表僅由6位

委員簽名確認。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

之1

18 評選會議結束後，未將評選結果通知投標廠商。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7條

19

未製作評選會議紀錄；評選會議紀錄未由出席委員全體簽

名；或1名內聘委員因臨時無法出席評選會議，機關找次順

位委員遞補。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9條

20
評選會議紀錄未完整記載審議規則第11條第1項規定事項；

或未有各評選委員確認會議紀錄之簽名。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1條

1

開標或議價/決標主持人，未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

適當人員擔任；或開標主持人已由機關首長指派，惟開標紀

錄之主持人欄位係由非機關首長指派人員簽認。

施行細則第50條

2 監辦人員未經機關首長核准即採書面監辦。
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監辦

採購辦法第4條

3 開標紀錄未有監辦人員簽名；或開標時未製作紀錄。 施行細則第51條

4

底價雖經機關首長核定，惟圖說、規範、契約、成本、市場

行情等項目，未予分析說明；或底價編列方式未填寫調整係

數及相關分析內容。

政府採購法第46條

5

決標紀錄無紀錄人員或監辦人員簽認；或採購案以超底價決

標，惟決標紀錄未見載明必須決標之緊急情事；或議價/決

標紀錄過於簡略，未見監辦人員簽認及記載細則第68條規定

事項。

施行細則第68條

6
限制性招標之議價，機關訂定底價前未先參考廠商之報價；

或公開招標採分段開標，底價未於第1階段開標前定。
施行細則第54條

7 未於招標文件內敘明不訂底價之理由。 政府採購法第47條

8
開標或決標前，機關未確實查詢各投標廠商是否為拒絕往來

廠商。
政府採購法第50條

9 機關審查廠商投標文件之結果，未依規定通知投標廠商。 政府採購法第51條

10

機關未針對廠商所提說明分析是否合理即逕行決標；或最低

標廠商標價低於底價70%，開標記錄中未記載關於執行程序

之處理方式，也未載明機關是否認為廠商標價是否合理；或

機關未針對廠商所提說明分析是否合理，且逕行收取差額保

證金後決標予廠商。

政府採購法第58條

三、決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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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未於決標日起30日內將決標結果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或未

以書面通知各投標廠商決標結果；或僅以書面通知未得標廠

商決標結果，未通知得標廠商。

政府採購法第61條

1
契約書未採用本府採購處或工程會訂定之範本；或契約書未

將施工規範納入。
政府採購法第63條

2 招標文件規定應辦理之查驗事項，機關未確實辦理。 政府採購法第70條

3

機關同意變更，惟廠商未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

較表」供機關檢視變更之標的是否與原契約標的之效益相同

或較優，以判斷是否減省廠商履約費用。

採購契約要項第21條

4 契約變更未做成書面紀錄。 採購契約要項第24條

5
契約未訂定驗收相關規定；或契約之驗收方式未明訂如採書

面驗收時，廠商應檢附之資料名稱。
採購契約要項第25條

6 未規範違約金以契約價金總額20%為上限。 採購契約要項第45條

1

未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當人員主驗；或驗收紀錄

簽認之主驗人非機關首長指派之主驗人；或未辦理相關驗收

作業；或機關雖已辦理每日之查驗，惟仍應辦理驗收並製做

紀錄。

政府採購法第71條

2

機關未於收到廠商竣工書面通知之日起7日內會同監造單位

及廠商確定是否竣工；或工程竣工後，監造單位未於竣工後

7日內，將相關資料送機關審核；或廠商申報竣工後，機關

未辦理會勘確認竣工。

施行細則第92條

3 初驗合格後，契約未另有規定，機關未於20日內辦理驗收。 施行細則第93條

4 無初驗之採購案，機關未於接獲廠商通知30日內辦理驗收。 施行細則第94條

5

驗收紀錄未由參加人員會同簽認；或第1次驗收結果不合格

，於契約未訂改善期限狀況下，主驗人亦未訂改善期限；或

僅以拍攝之照片為書面資料，而未製作驗收紀錄。

政府採購法第72條

6 結算驗收證明書未見監驗人員簽認。 政府採購法第73條

7
驗收記錄補填或更正處未核章；或驗收紀錄應記載事項未依

施行細則第96條規定載明。
施行細則第96條

8
驗收結算證明書未於驗收完畢後15日內填具；或公告金額以

上之採購案，機關未填具結算驗收證明書予廠商。
施行細則第101條

1 機關未妥善保存辦理採購之相關文件。 政府採購法第107條

四、履約管理階段

五、驗收階段

六、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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